
第六章 行政诉讼法律制度

【专题三】行政诉讼参加人

（一）行政诉讼原告

1.原告，指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利害关系人。

2.具体情形下原告资格的确定（重要考点）

组织名称 原告（即以谁的名义）

（1）合伙 合伙企业 核准登记的字号

个人合伙（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合伙人共同原告（可以推选代表人）

（2）个体工商户 一般 登记的经营者为原告

有字号的 登记的字号为原告

（3）联营、合资、合作企业权益受损 联营、合资、合作各方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

（4）非国有企业被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

出售、分立、改变隶属性质等

该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起诉

（5）股份制企业 （1）企业本身

（2）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以该企业的名义起诉

（6）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等非营利法人合法权益受损

其出资人、设立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7）（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业主共有利益受损 业主委员会以自己的名义起诉

（二）行政诉讼被告（重要考点）

1.直接起诉的被告

（1）被告与被申请人完全一致

实施主体 被申请人（被告）

行政机关 作出该行为的机关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行政行为 共同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该组织

受委托的组织 委托的行政机关

派出机关 该派出机关

（2）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均有规定，但规定不一致的

情形 被申请人 被告

经批准的行为 批准机关 对外署名的机关

作出行政行为

的机关被撤销

或职权变更的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 一般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

没有继续行使其

职权机关

双重领导的 所属人民政府

垂直领导的 垂直领导的上一级行政

机关

派出机构，内设

机构、临时机构

等

法律法规授权

+以自己的名

义实施

该派出机构 有法律、法规、规

章的授权（即使机

构超越所授职权）

实施行为的该机构

法律法规未授

权+以自己的

名义实施

设立该机构

的行政机关

①未经授权

②行政机关自己“授权”（视为委托）

设立该机构的行政机关

（3）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特有的规定

①经济开发区管理机构的被告问题



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管

理机构

开发区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行

为

该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

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 其职能部门为被告

其他开发区管理机构所属职能部门作出的行

政行为

开发区管理机构具有行政主体

资格

开发区管理机构为被告

开发区管理机构没有行政主体

资格

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

被告

②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为被告。

③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实施的行政行为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以及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

协会为被告

④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以房屋征收部

门为被告。

⑤行政许可案件的被告

一般行政许可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机关

许可经上级机关批准，对批准或不批准不服一并提起诉讼 下级机关＋上级机关（共同被告）

须经下级或组织初步审查上报，对不予初步审查或不予上报不服 下级行政机关或者组织

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许可法规定统一办理行政许可的，当事人对行政许可

行为不服提起诉讼

作出具有实质影响的不利行为的机

关为被告

2.经复议的案件的被告

法定情形 被告

“维持”原行政行为

（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

求）

作出行为的行政机关＋复议机关

既有“维持”，又有“改变”

或“不予受理”

“改变”原行政行为 复议机关

复议机关不作为 对“不作为”不服 复议机关

对原行政行为不服 原行政机关

（4）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2018 真题·单选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对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而当事人不服

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确定被告的规则是（ ）。

A.以复议机关为被告，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第三人

B.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C.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复议机关作为第三人

D.由当事人选择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二者之一作为被告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行政诉讼被告。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原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